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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艾斯德爾的小說





《艾斯德爾傳》是一本比許多史書還要真實的小說。即使事件是虛構的，也表達了幾百年來流離失所、遭受迫害的猶太人的慎怒、怨恨和希望。其中有對外邦人的畏懼，對不知天主者的鄙視，以及不斷努力想要獲得當權者的恩惠，對不讓子民消失的天主的不斷請求，期望有一天能對敵人報復，好為天主爭得更大的光榮。


在福音還未被知曉的當時，艾斯德爾傳強調了天主對自己的話的忠信，猶太人必須活下去，直到基督的來臨。


猶太人在普陵節的時候，有交換禮物、宴飲歡慶的習俗。故事說到這個習俗，而且還說到猶太人曾經受到迫害，但卻在這一天，因艾斯德爾和摩爾德開而獲救。有趣的是加12:36提到摩爾德開節：猶太人的勝利和艾斯德爾傳所敘述的之間必然有種關聯。


我們可以看出，《艾斯德爾傳》非常有猶太風格，對于今天在許多地方受到迫害或難容于人的基督徒而言，也是很有意思的。





引言





希臘文版的艾斯德爾傳包括一些重要段落－也是最美麗的，但希伯來文版的聖經中則沒有。有些人認為這些是希臘文版的聖經加上去的，有些人則認為希臘文版較接近原來的經文，后來，希伯來文聖經去掉了一些段落。


我們把只有希臘文版才有的經文章節，用斜體數字表示出來。





$ 3.14 這篇諭令和第15章的另一篇諭令，是本傳中最優美的篇章之一。


第一種閱讀的方法是將之看成任何時地獨裁政權和軍事獨夫所想、所說、所寫的典型。任何出于良知反抗當權者的人成了國家和人民的叛徒。本傳記告訴我們極權主義是如何變成對領袖的偶像崇拜的，因為偶像被認為是不可能犯錯的。我們要永遠記住國家和一國之軍隊不過是服務國際社會的一種方式，而和平則要有自由的人民和良知作為前提。這篇諭令的目標是猶太人民良知的自由，這種自由的重要性對基督徒亦是如此。它讓我們看出為什么過去不重視人權的社會，即使自稱是基督宗教的社會，不能容納猶太人的原因。同樣，今天在大多數人信仰其他宗教的地方，基督徒依然受到迫害和許多限制。


但是對這篇諭令還有別種讀法，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之間存在的緊張關系。他們和其他猶太人組成團體；律法使他們和他們的鄰邦分隔，不可能成為真正的友伴。本傳的結尾顯示了信仰天主者在恭順信靠底下隱藏的暴力傾向。


$ 4.12在時局艱難的時候，總是有些在高位的人只想到要保住自己的性命或工作。因此他們寧願明哲保身，也不和那些受虐待或被剝奪權利的人團結一致。


而且如果他們對宗教了解的愈多，就愈知道如何為自己的沉默找借口。這就是為什么摩爾德開要堅持提醒艾斯德爾應負責任的原因。 


4.16 為我齋戒： 艾斯德爾對同胞的祈禱有極大的信心，使得她願意以自己的生命來冒險。如同摩爾德開本人所做的，艾斯德爾了解天主不會讓祂的子民消失。


$ 15.4 請注意這一段，在這裏薛西斯被描寫得好像是位聖人。但是，同樣是這位君王，在前一章卻遭到艾斯德爾的鄙視。


這就是為什么外邦人把國王當成神祇來服從，而猶太人不僅沒有與之對抗，反而更大加讚美，因為對抗只會給自己帶來迫害。對他們來說，這么做有點像是遊戲，因為他們的想法是這樣的：我的嘴對波斯王所說的一切，實是我心裏想要對上主說的話（友12:14亦同）。


艾斯德爾和薛西斯之間的對話，被寫成寓言的形式：薛西斯代表了全能的君王，他屈服于艾斯德爾具有犧牲精神的信仰，並會以艾斯德爾所未預見的慈祥，把她當作姊妹來歡迎。天主無法忍受見到艾斯德爾的焦慮，因此將救恩賜給她的同胞。


由以上所述，我們就更容易了解教會在向瑪利亞禱告時，會記起艾斯德爾傳的經文：因為在基督身旁為我們轉禱的是瑪利亞。


$ 7.1 天主會幫助求助于祂的人，但是我們也要利用我們人的因素。艾斯德爾信靠天主，但是她相當小心，而且採取了必要的技巧，避免破壞天主所要達成的目的。


歷史證明了那些想要加害天主子民的人，從來不會獲得最后的勝利。


我們很容易就可看出本傳的作者以諷刺的手法，描寫了那些偉大君王的善變和虛榮。


$ 16.1 就某方面來說，這篇諭令補足了我們在13章所讀到的第一篇諭令。國王突然喜歡起猶太人，這和以前他下令屠殺猶太人是同樣不負責任的方式。但是，基本上這不是他的錯：國王是為哈曼所欺。他毫無困難地就下了和前不久才下達的命令完全相反的指示。事實上，這種改變即是他能以大智慧去改正別人錯誤的證明。


艾斯德爾傳的作者再次捕捉了這些大人物的愚蠢和虛榮，他們總是想讓人民相信，自己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沒有他們，人民將會生活在混亂之中。如果艾斯德爾傳想要表現天主對子民的眷顧，那么本書同時也想漸漸根除對個人之崇拜，以及為獨裁之目的而創造出來的官方形象。


$ 9.1 我們很難理解書中所描述的那些可怕的事情是在艾斯德爾的要求之下以天主之名所做的，因為艾斯德爾看起來好像是個虔誠的女子。


實際上是因為我們習慣以基督教的字眼來思考，對我們而言，基督教代表著愛，甚至是對敵人的愛，但是對那些尚未直接或間接接觸到福音的人來說，就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了。一旦人們認為自己是天主唯一的子民，他們就很難不將自己的天主--甚至他們自己--加諸別人身上。當某人為天主所揀選，他很容易會相信自己擁有別人所沒有的權利。


因此我們具有信仰的先人就是這么地狂熱和殘暴。先知們雖然與天主有著親密關系，但他們也很少意識到自己心裡的暴力傾向。團結和正義只不過在團體內才算數，其他人是沒有權利的。


對比這一觀點，瑪5:46中耶穌的話實是全然嶄新的。看一看創34和雅各伯的女兒被強暴所引發的醜聞；但是緊接著而來的大屠殺和對婦女兒童的劫掠卻沒有受到譴責。對于普世之愛，對于任何靠近自己的鄰人，以及天主自己接受被棄絕的非暴力宗教，這些奧秘只有天主子能教我們。





